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高职单招章程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及教育部有关规定，依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湖南省2025年高职（高专）院校单独招生工作的通知》（湘教发〔2024〕271号）有关要求，结合我校单独招生工作（以下简称单招）实际，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全称：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办学地点：
校本部：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永州大道289号
医学部：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南津北路338号
农学部：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梧桐路779号
主管部门：湖南省教育厅
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湖南省院校代号：4340
办学类型：公办 
第三条 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永州职业技术学院。证书种类：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专科毕业证书。
第四条 我校单招工作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的原则，坚决执行招生政策规定和纪律要求，严格实施考试招生“阳光工程”。
第五条 学校简介：永州职业技术学院系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湖南省楚怡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学校总占地面积3300亩，总建筑面积64.43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11.80亿元，其中，教学仪器设备总值2.47亿元，馆藏图书104.05万册。教职员工1205人，其中正高职称67人，副高职称301人。内设党政管理机构13个，教辅机构4个，二级学院（教学部）13个，纪检监察机构1个，开设39个高职专业，面向27个省市区招生，全日制在校学生2.1万余人。现有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省级教学团队5个；国家级骨干专业3个，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4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3个；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1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1个，省级生产实习实训基地2个，省级教师培训认证基地2个；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1个，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2个；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高职院校和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拥有附属医院、生态养殖实训中心、畅通驾校等三大校内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学校自组建以来，坚持“立足永州，服务三农”的办学定位，致力于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走出了一条“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办学新路子，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取得了显著的办学业绩。学校先后荣获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水平评估优秀学院、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湖南省文明高校、湖南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湖南省普通高校就业工作先进单位、湖南省普通高校就业创业工作“一把手工程”优秀单位、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党建工作先进高校、湖南省普通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湖南省普通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先进单位、湖南省首届黄炎培职业教育优秀学院、湖南省普通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普通高校学籍学历管理工作先进集体、湖南省绿化工作先进集体、湖南省高校后勤工作先进集体、湖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等多项重大荣誉。2010年10月，学校顺利通过示范院校国家级验收，被确定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2022年7月，学校成功入选湖南省楚怡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学校护理专业群、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群等入选为湖南省楚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计划建设。
第2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六条 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决定我校单招规模确定、政策制定等重大事项，学校招生就业指导处负责单招组织实施的日常工作。其中，招生就业指导处负责单招录取；教务处负责组考和评卷统分；宣传统战部负责在学校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学校单招信息；后勤保卫处负责考试期间的水电、医疗卫生保障和考试场地的封闭及安全防患工作；计划财务处负责单招报名费收缴汇总和各专业学费标准审定。
第七条 学校纪委负责全程监督检查单招工作。
第3章 单招报考
第八条 符合我省2025年普通高考（含对口招生考试）报名条件并已参加我省今年高考报名的人员均可报考。
第九条 全省单招统一报考和填报志愿时间为2025年2月18日－2月25日，实行网上报考和填报志愿。单招报考设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考生可选择1－2所院校在指定网上平台进行报考。
在此期间，考生可登录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以下简称“考生综合信息平台”）（网址：https://ks.hneao.cn）或“潇湘高考”APP（通过苹果应用商店、腾讯应用宝、华为应用商店、小米应用商店或“考生综合信息平台”首页下载APP）填报报考志愿信息。
请考生在报考前关注本校招生信息网站（https://www.yongzhouzhiyuan.cn/zsc/）和官方微信公众号（hn_yzzy）公布的有关信息。
第十条 填报专业要求。我校实行专业组志愿，分医卫专业组和非医卫专业组。考生在填报我校志愿时，需选择一个专业组中的一个专业（多填无效），并确定是否选择专业服从调剂。
第4章 单招计划及专业
第十一条 我校2025年单招总计划数为3500人，其中包含体育特长生单列计划40人。本校2025年单招专业及计划最终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为准，学费标准最终以2025年湖南省物价主管部门审核为准。
	专业组
	招生专业
	学费标准
	办学地点
	备注

	
	
	（元/年）
	
	

	医卫
专业组
	中医学
	5460
	医学部
	　

	
	药学
	5460
	医学部
	　

	
	中药学
	5460
	医学部
	　

	
	护理
	5460
	学校本部
	　

	
	助产
	5460
	学校本部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5460
	学校本部
	　

	
	医学检验技术
	5460
	医学部
	　

	
	医学影像技术
	5460
	医学部
	　

	
	眼视光技术
	5460
	医学部
	　

	
	口腔医学技术
	5460
	医学部
	　

	
	康复治疗技术
	5460
	医学部
	　

	非医卫
专业组
	园林技术
	3000
	农学部
	　

	
	动物医学
	3000
	农学部
	　

	
	畜牧兽医
	3300
	农学部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
	3000
	农学部
	　

	
	现代农业技术
	3000
	农学部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4600
	学校本部
	　

	
	机电一体化技术
	4600
	学校本部
	　

	
	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装备）
	4600
	学校本部
	　

	
	工业机器人技术
	4600
	学校本部
	　

	
	新能源汽车技术
	4600
	学校本部
	　

	
	建筑工程技术
	4600
	学校本部
	　

	
	建筑室内设计
	4600
	学校本部
	　

	
	计算机应用技术
	4600
	农学部
	　

	
	计算机应用技术（大数据应用）
	4600
	农学部
	　

	
	计算机网络技术
	5060
	农学部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4600
	农学部
	　

	
	云计算技术应用
	4600
	农学部
	　

	
	市场营销
	3500
	学校本部
	　

	
	旅游管理
	4600
	学校本部
	　

	
	大数据与会计
	3500
	学校本部
	　

	
	金融服务与管理
	3500
	学校本部
	　


注：1.助产专业限招女生，其余专业男女兼招；
2.学制：三年。
第十二条  单列计划及专业说明。根据省教育厅政策规定，单列计划纳入我校单招总计划，且均包含在各相关专业的招生计划内，未录满的计划自动转为普通类计划。
体育特长生招生计划40人, 考生可在单招专业范围内自行选择报考。但中医学专业仅录取5人。（体育特长生报名资格和材料提交等具体详见《永州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体育特长生高职单招方案》）
第十三条 我校在考试结束后，以实际参考人数为基数，按比例确定各专业不同类别考生的计划数。学校各专业各类别计划确定并公布后，一律不调整和追加。单招未完成的计划转为统招计划使用。
第5章 单招考试
第十四条 我校将本着公平、公正、择优录取的原则，按照国家教育考试相关规定，在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的指导和监督下组织单招考试的相关工作。
第十五条 参加我校今年单招的考生分为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考生（具有2024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语文、数学、外语有效成绩）、中职考生和往届普通高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含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语文、数学、外语有效成绩不全的应届普通高中考生）、体育特长生3个大类。
第十六条 按照“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方式，分类组织考试。根据考生的类别，考试按以下方式进行。
1.第一类：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考生。文化素质测试成绩以学生取得的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语文、数学、外语有效成绩代替。职业技能测试由我校组织，按照人才培养需要，采取闭卷笔试方式进行，重点考察学生的职业适应性。
2.第二类：中职考生和往届普通高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含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语文、数学、外语有效成绩不全的应届普通高中考生）。文化素质测试由我校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课程标准》及高中教育阶段语文、数学、英语等有关内容进行命题及考试。职业技能测试由我校组织，分专业组，按照人才培养需要，分别采取闭卷笔试方式进行，重点考察学生的职业技能。
3.第三类：体育特长生。文化素质测试根据学生类别不同，分别采取上述第一类或第二类的方式进行。职业技能测试成绩以体育专项测试成绩代替，专项测试按照《永州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体育特长生高职单招方案》执行。
第十七条 考生的综合成绩为文化素质成绩（300分）+职业技能成绩（300分）。高职单招综合成绩（总成绩）满分为600分，文化素质成绩与职业技能成绩占比为1：1。
第十八条  我校针对第二类考生组织的文化素质测试为闭卷笔试方式；职业技能测试分专业组采取以下方式：
1.医卫专业组采取闭卷笔试方式，除重点考察学生的职业技能外，还需测试中职医卫专业医学基础知识；
2.非医卫专业组采取闭卷笔试方式，重点考察学生的社会常识、信息技术、通用技术等职业技能。
第十九条  我校将按照分类考试的原则，对不同专业组的职业技能测试分别进行命题。我校文化素质测试、职业技能测试的有关说明、考试范围等，将在我校招生官网上进行公布。
第二十条  符合以下免试条件的考生在单招考试前向我校申请。其中，职业技能特长申请免技能测试的考生，须在2025年2月21日前，通过现场提交方式，将相关申请材料（含本人有效身份证，相关获奖证书原件（含复印件，复印件不退还）,《职业技能大赛获奖学生免试入学审核表》材料）报我校的招生就业指导处审核。（具体联系方式：0746-6367068，学校地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永州大道289号办公楼二楼招生就业指导处办公室）。免试直接录取的考生不占用单招计划数，使用我校统招计划，在统招录取前完成录取手续办理，有关审核程序和方法由省教育考试院另行规定。
1.免试直接录取。根据教育部政策规定，中等职业教育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在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世界技能大赛（World Skills Competition）”中获奖的中国国家代表队选手可保送至高职院校与获奖赛事相应的专业就读，在校期间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或“湖南省职业技能大赛”“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一等奖（金牌）的，可免试录取到我校就读。
2.职业技能特长生免技能测试。在校学习期间获“湖南省职业技能大赛”“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二等奖（银牌）、三等奖（铜牌）的中职应届毕业生，报考获奖赛项对口专业可免予职业技能测试。其中获得二等奖（银牌）的学生可按技能测试成绩满分计入综合成绩；获得三等奖（铜牌）的学生可按技能测试成绩满分的80%计入综合成绩，也可选择参加我校组织的技能测试取得测试成绩，取两项成绩的较高分数计入综合成绩。
3.免试考生的录取专业与其获奖赛项或对口中职专业对应（考生如需跨专业报考，则不能享受免试政策）。
第二十一条 我校按一志愿、二志愿分别组织单招考试。第一志愿考试时间为2025年3月9日。若第一志愿生源不足，未完成单招计划，我校将组织第二志愿考试，参考对象为第二志愿报考我校且未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考生，时间为2025年4月6日。各科目的具体考试时间及地点将在我校官网和官微上另行公布。
若第一志愿已经录满招生计划，则不再举行第二志愿考试。
第二十二条 根据物价部门统一规定，高职单招的报考费为80元/生。报考我校第一志愿的考生费缴纳时间为2025年2月28日-3月1日，缴纳方式为微信缴纳。未在规定时间内缴费的，不得参加我校单招考试及录取。缴费成功的考生于2025年3月6日-8日登录我校官方微信公众号自行打印准考证。第二志愿考生缴费及准考证打印时间我校另行公布。缴费咨询、打印准考证咨询电话：0746-6367068。缴费及准考证打印流程详见学校招生信息网和官方微信公众号。

网址：https://www.yongzhouzhiyuan.cn/zsc/。
官微：hn_yzzy
第二十三条 我校单招考试在省教育考试院的指导下，参照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进行组织。在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下，教务、招生、后勤保卫、宣传、财务等部门共同组织考务工作。具体由教务处牵头组织命题，并负责其保密工作；教务处负责按国考要求制定具体的组考方案，根据报考人数合理安排考场并组织有序考试；组织相关专家参照湖南省普通高考评卷及登分工作有关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加大信息公开及结果公示力度，确保考试评判工作公正、透明。
第6章 单招录取
第二十四条 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考生（第一类考生）、中职考生和往届普通高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第二类考生）的类别确定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的认定以省教育考试院提供的数据为依据。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语文、数学、外语有效成绩不全的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考生必须按照中职考生和往届普通高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的要求参加文化素质测试及录取。
第二十五条 单招录取首先对报考单列计划的考生（第三类）进行录取，单列计划只录取第一志愿报考的考生，如有剩余单列计划则转为普通类计划录取第一类、第二类考生。
第二十六条 普通类考生分类别分专业招生计划以实际参考的考生人数为基数，按专业计划数除以该专业参考总人数再乘以各类别参考人数的计算公式列出各专业第一类考生（具有2024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有效成绩）、第二类考生（含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有效成绩不全的应届普通高中考生）的实际录取计划数。例如，某专业招生计划共100人，单列计划已录取5人，剩余计划95人录取第一类、第二类学生，如第一类考生、第二类考生一志愿实际参考的人数分别为150、50人，根据同比例公式计算可得第一类、第二类考生的计划数为71、24人。第一类考生计划数计算公式：95/（150+50）×150。各类别各专业计划确定后，录取过程中不再调整和追加。
第二十七条 单招录取工作按照“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原则进行。各类别录取时，按照志愿优先的方式进行。各类别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1.体育特长生。依据考生所填报项目按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具体规则详见《永州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体育特长生高职单招方案》。为避免个别专业扎堆报考，造成后续普通类考生计划不足，中医学专业仅录取5人。
    2.普通类考生。根据各专业分类别招生计划数，依据考生所填报专业按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录满为止。如遇生源不足，则对该专业所对应专业组内未录取且服从调剂的考生按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行调剂录取。
第二十八条 对于末位同分的考生，依据以下排序原则进行录取。同分排序规则为：文化成绩、语文、数学、外语。如果按上述规则排序后还相同，则末位同分考生则组织重新考试。
第二十九条 为保障生源质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将取消考生录取资格：
1.填报虚假高考报名信息；
2.有缺考或舞弊、代考等行为；
3.文化素质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任一科目成绩为零。
第三十条 我校将通过招生官网和官微发布单招拟录取名单，拟录取考生需在我校规定时间内办理相关录取确认手续。
第三十一条 单招录取的学生不得参加本年度统一高考和普通高校对口招生考试。单招录取的学生不得转学，特殊情况需转专业的，须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规定在本校当年单招专业范围内转换。
第三十二条 单招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如有剩余专业计划，我校将向社会公布有缺额的专业及计划数，并组织第二志愿报考我校且未被第一志愿录取考生举行考试。第二志愿考试要求及录取规则等与第一志愿的相关规定一致。
第7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 单招考试及录取结束后，我校按照要求及时将考试结果及拟录取考生情况在学校官网和官微公示。
第三十四条 单招期间，确保规范有序、公平公正，在学校纪委全程监督检查下进行单招考试、录取等工作。
第三十五条 我校单招工作严格执行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政策规定和纪律要求，没有举办所谓的考前“辅导班”“培训班”，没有与任何社会机构及人员进行单招合作。凡是有社会机构和个人宣传与我校有合作、可以通过“内部指标”方式确保考生录取的，考生可第一时间向教育主管部门反映，遭受相关损失的可向公安机关反映。
第三十六条 我校将严格执行招生政策和招生纪律，对于在单招中违规的考生及工作人员，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33号）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36号）所确定的程序和规定进行处理。欢迎考生、家长及社会对我校单招工作进行监督，我校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746-6663058。
第8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我校对新生入学设有“绿色通道”。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可持乡（镇）以上人民政府证明向我校学生工作处申请办理学费缓交手续，并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第三十八条 录取考生的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建议有肢体残疾和行动障碍的考生慎重报考医卫专业组所有专业和教育类专业等。
第三十九条 录取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均采用考生报考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或对口招生考试时所采集的信息，学生对提供的信息真实性负责。
第四十条 新生入学后3个月内，我校按照招生政策规定对新生报名资格、身心状况、录取手续及程序、录取资格、优惠资格及相关证明材料等进行复查复核。对复查复核发现的问题，学校将集中研究处理，凡属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其入学资格。对于弄虚作假情节严重或涉嫌冒名顶替上大学的，移送相关部门调查处理。
所有专业对考生外语语种不作要求，学生入校后以英语语种作为外语安排教学。
我校录取的体育特长生和职业技能竞赛考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学校的有关规定，服从安排，参加学校组织的有关体育训练和比赛活动，承担个人应尽的义务。
第四十一条 本章程通过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和学院官网向社会发布，对于各种媒体节选公布的章程内容，如理解有误，以学校公布的完整单独招生章程为准。
第四十二条 学校招生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永州大道289号  
邮政编码：425100   
招生咨询电话：0746-6367068
招生网址：https://www.yongzhouzhiyuan.cn/zsc/
学校官微：hn_yzzy
监督投诉电话：0746-6663058   
第四十三条 本章程适用于我校2025年湖南省单招。其解释权属于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如遇教育部、湖南省教育厅相关招生政策调整，以公布的最新政策为准。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5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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